
114年度補助辦理勞工教育補助對象、資格及核心課程範圍 

一、依據：彰化縣政府補助辦理勞工教育實施要點第 2點。 

二、目的：為加強推行勞工教育，落實勞工教育終身學習，輔導本縣各工會辦理

勞工教育，使各工會勞工接受新資訊與知識，增進知能，保障權益，提升生

活品質及競爭力，特訂定本計畫。 

三、補助對象： 

(一)本縣立案之工會聯合組織。 

(二)本縣立案之基層職業工會。 

(三)本縣立案之企業工會。 

(四)本縣立案之產業工會。 

四、補助資格： 

(一)工會前一年度依工會法第 23條、第 29條規定召開會議，且依同法第 31

條規定報請本府備查者。 

(二)工會前一年度依工作計畫執行者。 

(三)工會代收會員勞保費、健保費，經查核無積欠紀錄者。 

(四)工會財務經查核結果，收支無異常情形者。 

(五)經本府認定未有重大違反法令情事者。 

五、核心課程範圍：如附檔「彰化縣政府補助工會辦理勞工教育講習核心課程一

覽表」。 

六、申請期限：本計畫受理申請截止日至本(114)年 9月 30日為原則，當年度經

費用罄即不再受理申請。 



彰化縣政府補助工會辦理勞工教育講習核心課程一覽表 

序 課程名稱 

1 工會組織與發展 

2 工會會務或財務運作實務 

3 勞工政策與立法 

4 團體協約 

5 勞資爭議處理 

6 勞資溝通與協商 

7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8 職業災害預防 

9 勞動基準法概述 

10 勞動權益與義務 

11 職場平權相關法令解析 

12 職業訓練及促進就業措施 

13 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就業保險相關法規 

14 求職防騙教戰守則 

15 防制就業歧視 

16 資遣通報及相關就業法規 

17 職業災害個案主動管理服務 

18 身障就業與福利 

19 性別平等工作法修正規定解析 

20 職場性騷擾預防及處理 

21 勞工退休制度 

22 全民國防教育 

23 高齡友善環境營造與生活安排 

24 預防及延緩失智症風險 

25   失智症預防 

26 反毒知識宣導 

其它與勞動權益相關法令及課程並經本府核准 

 


